附表一 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放流水標準管制項目及限值(草案)

	管制項目
	限值(mg/L)
	備註說明

	氨氮
	10
	適用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內事業。

	
	20
	適用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外新設事業，自發布日施行。

	
	75
	適用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外既設事業，自102年7月1日施行，提削減計畫延後至104年1月1日施行。

	
	30
	適用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外既設事業，自106年1月1日施行。

	其他
	限值與現行放流水標準同
	自發布日施行。

	合計
	33項


附表二  科學工業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放流水標準管制項目及限值(草案)

	管制項目
	限值(mg/L)
	備註說明

	氨氮
	10
	適用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內科學園區。

	
	20
	適用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外新設科學園區，自發布日施行。

	
	75
	適用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外既設科學園區，自102年7月1日施行，提削減計畫延後至104年1月1日施行。

	
	30
	適用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外既設科學園區，自106年1月1日施行。

	其他
	限值與現行放流水標準同
	自發布日施行。

	合計
	34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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